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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快速增长支持大中华地区在实现许多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帮助数亿

人摆脱了贫困。但是，企业（不论是中资企业还是总部在海外的企业）和政府具体的人权实践距达

到国际企业与人权标准（如《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还有很大差距。本简报调查了针对

劳动权利、环境污染、表达自由和隐私权等关键领域的侵权指控，并分析了企业的应对之道——在

大中华地区运营的外国企业对指控的回应率为 77%，总部设在大中华地区的企业回应率为 50%。

简报建议企业和政府迅速采取有效的行动，把人权整合到企业经营中，让企业、工人和当地社区都

能受益。 

以下几个因素意味着大中华地区就企业和人权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工人和社区大规模的维权

运动；企业愈来愈认识到负责任运营的必要性；政府对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和不稳定局势的深切关注；

现有框架扎实有力，能提供切实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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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中国人口占到世界的近五分之一，经济规模全球第二，GDP 每年的增长率超过 7%。政府和企业

驱动着经济快速增长，在 30 年的时间里帮助 5 亿人摆脱了贫困。作为少数几个已经达到了所有

2000 年设立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之一，中国为人权进步做出重大贡献，人民拥有谋生、

教育等权利。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普遍存在着对其他基本人权的漠视行为，如劳工权利和表达自

由权利；伴随而来的还有大规模的污染，不仅危及公民健康，有时甚至危及生命。 

 

简报强调，鉴于以下综合因素的出现，大中华地区有着在企业人权方面取得进展的好机会： 

 

(1) 工人为争取更好待遇展开大规模维权活动，以及针对工业项目造成的环境影响、强制拆

迁的抗议活动； 
 

(2) 企业愈来愈认识到负责任经营有助于避免、减少动乱，保护企业信誉； 
 

(3) 政府（包括国家和地方）非常关注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状况、环境破坏和公众不满情绪； 
 

(4) 现有框架扎实有力，可供有意正确行事的公司和政府遵循，包括《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

指导原则》。 

 

大中华地区企业尊重人权取得实质性进步将有助于推动、支持在地区平等的发展机会；有助于建立

更多可信赖、可持续的公司；有助于增强脆弱群体及寻求公平、人类福祉的公民社会的话语权。 

 

企业对人权指控的回应 

 

我们关注大中华区和全球其他地区的企业对人权的侵犯和改善，事实显示每天都在发生重大的侵权

事件。我们会先邀请企业就公民社会有关它们行为的顾虑作出回应，然后才将相关的材料刊载到我

们的网页上。本简报分析了 223 次这样的接洽：其中 127 次是针对总部在大中华区的企业（中资

企业）——包括其在大中华区内或在海外运营中所涉及的人权问题；96 次针对总部设在大中华区

以外地区的企业（跨国企业），有关它们本身或其在大中华区内供应商的人权侵害指控。 

 

公民社会组织对总部设在大中华地区的企业（中资企业）的人权影响进行越来越严格的监督。从

2005 年以来，我们就具体的侵权指控接洽中资企业的次数几乎翻了两番。1 

 

跨国公司的回应率是 77%，而中资企业的回应率则是 50%。然而，虽然大中资企业较少回应，但

在那些作出回应的企业当中，针对公民社会所提出的大部分或所有问题详细地进行逐条回答的，中

资企业 (52%) 比跨国企业 (38%) 要多。 

 

我们接洽的中资企业中有半数确实意识到有必要公开回应公民社会对其人权行为的质疑，并且也比

跨国企业更倾向于作出较详细的回应，这都显示许多中资企业愿意公开直面人权问题。在大中华区

企业中，私营企业（56%）比国有企业（40%）较多作出回应。 

 

另一方面，跨国企业较常在回应中承认指控，并且承诺作出改变。另外，中资企业所承诺作出的改

变包括改善与工人和社区的沟通、监管超时工作、落实卫生和安全要求等。跨国企业的承诺包括加

强对供应商的培训和监测（有时涉及第三方）、以及敦促供应商改进劳工权益或环保实践（有时会

声明如果没有改善，将会中断合作）。 

 

大中华地区的侵权指控 

 

在本地区，我们寻求企业回应的最频繁的指控涉及工人权利（占到我们寻求公司回应案例的 68%，

包括中资企业和在本地区经营及采购的跨国企业）。 

 

                                                           
1
 2005-7 年间，我们就指控问题与 GC 公司联络了 21 次，在 2011-13 年间是 7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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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 2.6 亿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务工，他们遭遇的常见劳动侵权包括超长工作时间、危险的工作环

境以及所得工资不足以维持生计。远离家乡，有时还远离孩子的压力使得他们的境况雪上加霜。由

于不能加入独立工会，他们谋求改善环境的努力面临着巨大障碍。但是如简报所示，这些工人尝试

采用创新办法来争取的努力迅速增加。高比例的劳工权利案例也显示了通报这些问题的劳工组织的

积极工作。 

 

在大中华地区，我们寻求企业回应的指控中，20%与影响健康的污染相关。近年来反对造成污染的

工业项目的抗议急剧增多，有时候成功地改变或阻止了这些项目。简报还介绍了环保非政府组织

（NGO）对电子公司代工厂造成危害极大的水污染的抗议活动，以及一些企业更迅速应对这些问

题的方式。 

 

简报强调的第三个企业与人权重要问题是有关大中华地区内外互联网技术公司在政府审查监控网络

活动中的合谋行为。此外，简报还讨论了在工厂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普遍存在

的强迫拆迁情况，以及食品安全恶性事件。 

 

我们就大中华区的人权问题与企业总共进行了 152 次接洽，其中 56 次为中资企业，96 次为总部

不在本地区的公司（跨国公司）。在区内运营的跨国公司总体回应率为 77%，中资企业为 50%，

虽然后者的回应率低一些，但是接洽的中资企业中有半数确实认识到有必要公开回应公民社会对其

人权行为的质疑，这充分显示许多中资企业愿意公开直面人权问题。在中资企业当中，数据显示私

营企业的回复率（56%）高于国有企业（40%）。 

 

做出回应的企业中，“逐条”做出回应的中资企业（52%）多于跨国公司（38%），即直接解答公

民社会对特定问题提出的所有或者大部分质疑。但是我们的统计也显示，该地区的跨国公司比中资

企业更有可能在回应中承认指控，并承诺做出改变。中资企业做出的改变承诺包括就工人和社区的

顾虑改善沟通、监控超时工作、落实卫生和安全要求等；跨国公司做出的承诺包括加强对代工厂

（有时涉及第三方）的培训和监督、敦促供应商改进劳工权益或环保实践（有时会声明如果没有改

善，将会中断合作）等。 

 

海外对中资企业的侵权指控 

 

除了在区内的企业与人权影响外，本简报还论及中资企业在海外的人权影响。我们与中资企业进行

了 127 次接洽寻求回应 ，超过半数指控有关它们在海外的行为（71 次）。这些案件反映了中国海

外投资的广度，例如截至 2011 年底，有 18,000 家中资企业在全球 177 个国家运营。我们就侵权

行为与海外中资企业的接洽中，案件涉及的国家非常广泛，其中最多发的国家为缅甸（24%）、柬

埔寨（9%）、印度（9%）和刚果民主共和国（6%）。这些案件涉及的最主要问题是安全与冲突

区域、工人权益和强制拆迁。许多吸收了大量中国投资的国家欢迎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做法和高效建

设基础设施的能力，但当地社区对中资企业的经营多有抗议，以致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访问非洲时

敦促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 

 

许多中资企业现在都认识到，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负责任经营会降低社会抗议风险，保护企业信

誉。2013年，全球企业与人权倡议与当地及国际合作伙伴主办了企业高管大会和从业人员圆桌会

议。梁晓晖先生，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院企业与人权讲

师在会上发言说：“随着中国公司的不断全球化，非营利组织等利益相关方的话语权也在不断增加。

因此，中国公司正在将人权纳入其管理体系中。即使在中国，他们也无法回避这个话题。国际公约

的条文不断融入中国法律，而这些法律的执行也越来越严格。无论是否出于自愿，中国公司都必须

遵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有尊重人权的强大推动力。”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积极敦促中国企业要负责任经营，例如，政府出台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的指导意见》，并为此成立了“社会责任指导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

制定了《绿色信贷指引》，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注重绿色信贷，防范环境和社会风险。为进一步保

护人民权益，中国还修订了 《环境法》、《劳动合同法》、 《土地管理法》 ，尽管许多 NGO 对

这些法律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执行存有疑虑。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overseascnep/2012-10/26/content_15872042.htm
http://www.aljazeera.com/news/africa/2014/05/china-admits-growing-pains-africa-ties-20145475213946362.html
http://www.global-business-initiative.org/work/china/
http://www.global-business-initiative.org/work/china/
http://www.sasac.gov.cn/n1180/n1566/n259760/n264851/3621925.html
http://www.sasac.gov.cn/n1180/n1566/n259760/n264851/3621925.html
http://www.sasac.gov.cn/n1180/n1566/n259760/n264836/14541976.html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25696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中国：-今年预料修改劳动合同法土地管理法以保障权益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16109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27036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2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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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已经核可了《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指导原则》），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

收到的回复中没有一家中资企业或跨国公司提及《指导原则》。在日内瓦举行的“2013 年联合国

工商业与人权论坛” 有大约 1500 人参加，其中中国代表非常少，与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不成

比例。 

 

现在是中国推动“工商业与人权”议程的关键时机。本简报最后为企业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清晰建

议。针对企业，简报呼吁他们明确采纳公共人权政策；对国内外业务进行彻底的影响评估；实施明

晰的人权管理程序；向公众通报进展；与批评者合作；补救侵权行为。 

 

简报呼吁中国政府制定国家工商业与人权行动计划；加强法律框架，帮助权利受到企业侵害的人寻

求、获得补救；严格执行现有的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法律；加强对在国内外经营的中国企业的保护

人权指导。 

 

本简报显示，在大中华地区经营的企业的实际做法与《指导原则》等全球公认的企业与人权标准之

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现在需要行动起来消除这一差距。这么做不仅符合企业自身利益，更对受企

业活动影响的工人和社区的福祉至关重要。 

 

关于地理区域的说明：本简报覆盖大中华地区，即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并提供总部设在区内
的企业在海外的活动信息。我们了解到本简报中提及的问题（劳工权利、表达自由、环境保护等）
在大中华各地区的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背景情况。 

 

2. 国际和地区背景 

2011 年 6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国（包括中国）通过了《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由此《指导原则》成为了全球所有国家和工商企业在工商业和人权领域应遵循的实践标准，但是许

多人权倡导者认为还需要更有约束力的框架或条约。联合国特别代表约翰·鲁格 2008 年向联合国

提出了“保护、尊重和补救（救济）2”框架，制定《指导原则》旨在将此框架投入实际应用。框

架包括三个支柱： 

 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 

 公司尊重人权的责任 

 获得补救（救济）（需要有更多途径让与企业有关侵害行为的受害者能够获得补救） 

 

联合国对《指导原则》第二个支柱的“诠释指南”说明：“虽然《指导原则》本身并不构成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文件，但它阐述了各国及工商企业现时标准与实施的意义，也涵盖了各项国际法和本土

法律中不同程度的要点。”《指导原则》本身规定：“尊重人权的责任是对无论在何处营运的所有

工商企业的全球性预期行为标准。它的存在，独立于国家履行其自身人权义务的能力和/或意愿，

不会克减这些义务。” 

 

中国在 2009 年人权理事会的发言中表达了对“保护、尊重和补救（救济）”框架的支持：“中国

代表团赞赏人权与跨国公司及其他商业企业特别报告员所提交的报告，并完全支持其工作。在当前

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继续促进和保护公民经济和社会权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问题应

引起国际社会各方的高度重视，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包括国家和私人部门等各方在其中承担其相

应的责任，携手共度难关。中国赞赏特别报告员所提出的『保护，尊重和救济』的框架，认为该提

议具有价值意义，值得各国认真研究。同时，在这一框架下，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合作

亦十分重要。只有通过双方的互信与合作，才能真正实现互利和双赢，实现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共同

目标。” 

 

                                                           
2
 “Remedy”, 联合国官方译文用语为“补救”, 中国大陆法律界普遍翻译为“救济”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node/86208/联合国指导原则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具约束力的条约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HR_PUB_12_02_ch.pdf
http://webcast.un.org/ramgen/ondemand/conferences/unhrc/eleventh/hrc090602am-orig.rm?start=02:44:50&end=02: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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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2011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代表在有关《指导原则》的发言表示：“中国赞赏保护、

尊重和救济框架”，并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在国内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努力。 

 

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举措来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国资委）印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并为此成立了社会责任指导

委员会。银监会制定了《绿色信贷指引》，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注重绿色信贷，防范环境和社会风

险。为进一步保护人民权益，中国还修订了《环境法》、《劳动合同法》、 《土地管理法》 ，但

是许多 NGO 对这些法律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执行存有疑虑。 

 

通过《指导原则》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 2011 年成立了工商业与人权工作组，任期三年。工作

组的任务之一就是“推动《指导原则》的有效、全面传播和执行”。之后，许多国家已经拟定或者

开始拟定自己的企业与人权行动计划（其中有丹麦、芬兰、意大利、荷兰和英国）。在许多地区， 

企业已经开始在经营中采纳《指导原则》。公民社会组织在其倡导工作中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到《指

导原则》。   

 

2013 年 12 月 2-4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二届年度“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论坛”，会上大家探讨了

执行《指导原则》的趋势和挑战。与其他地区相比（包括相邻的东南亚和南亚），大中华地区的参

加者相对非常少。 

 

本简报进一步说明，大中华地区的企业和政府对《指导原则》和企业与人权事务的认知普遍偏低。

因此，当地的公民社会在传播、执行《指导原则》中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作为第一步工作，首先

区内各方的角色要认识到许多迥然不同的趋势和问题（见第 4 节阐述）都属于“企业与人权”领域

的范围，将其结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问题，凭借令人信服的叙述和共同的语言来应对。有了这种共

同的理解，就可以加强各方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并利用工具防范侵犯人权行为，减少负面影响。为

此，几家 NGO（SOMO、CEDHA 和印度 Cividep）联合编制了如何将《指导原则》应用于企业研

究与倡导：公民社会组织指南。 

 

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尽管一些公司努力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许多当地的公民社会组织也开展

了改善企业影响的倡导工作（尤其在环境和劳工方面），但少有企业采取注重人权的方式来解决它

们供应链中的问题。以香港为基地的企业社会责任亚洲(CSR Asia)，主席威理夫(Richard Welford)

举了几个企业可能不愿意参与人权工作的原因，其中包括不承认问题的存在、担心吸引非政府组织

的关注、以及感到这些问题太大，他们的参与也无补于事。与此同时，企业和民间团体对《指导原

则》的运用也相当有限。 

 

3. 中资企业和在该地区经营的跨国公司如何回应侵犯人权的指控？ 

 

数据说明： 

从 2005 年起，在把公民社会组织提出的指控发布在网站上之前，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会

先邀请企业回应（如果在公共网络上未找到该企业已有的回应）。此种举措旨在确保资源

中心涵盖信息的公平性，同时也鼓励企业公开面对人权问题。 

简报介绍了大中华地区的案件和企业回应（无回应）所呈现的趋势，我们就人权问题与企

业共进行了 223 次接洽，所有案件的详情见此处 [点击下载表格]，其中包括：  

- 127 次接洽，针对总部位于大中华地区的企业（“中资企业”），即总部设在中国

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企业。其中包括国有企业，如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私营企业，如电信企业中新赛克科技有限公司、总

部位于台湾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科技集团。备注：44%的指控有关发生在大中

华地区的侵害行为，56%有关发生在海外的指控。我们与一些企业针对不同指控接

洽多次。 

http://www.un.org/webcast/unhrc/archive.asp?go=110530#pm2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关于印发《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国
http://www.syntao.com/CSRNews/CSRNews_Show_EN.asp?ID=15236
http://www.syntao.com/CSRNews/CSRNews_Show_EN.asp?ID=15236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notice-of-the-cbrc-on-issuing-the-green-credit-guidelines-china-0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25696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13491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16109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27036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node/86958#125350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node/86958#125350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node/86958#125349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node/86958#125351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node/86958#125351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pdf-如何将联合国有关商业和人权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企业研究与倡导：公民社会组织指南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pdf-如何将联合国有关商业和人权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企业研究与倡导：公民社会组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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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次接洽，针对总部设在大中华地区以外的企业（“跨国公司”），指控的侵害

行为都发生在大中华地区。接洽的企业有阿迪达斯、苹果、德意志银行、家乐福、

谷歌和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 

 

指控来源包括：当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援引工人或社区居民指控的媒体报道。 

 

 

3.1 回应率 
 

尽管企业的回应率3可能或不能反映企业的真实作为，回应的质量也不尽相同，但回应率还是一个

重要指标，表明了企业对解决社区和广大公民社会提出的人权问题的坦诚程度。 

 

从 2005 年到 2014 年 4 月，我们与总部设在大中华地区的企业（以下称“中资企业”）和在大中

华地区经营的外国企业（以下称“跨国公司”）接洽了 223 次，邀请他们就人权指控做出回应。

总体的回应率为 62%（中资企业 50%，跨国公司 77%）（见图 1）。全球企业的平均回应率为

70%。 

  

虽然中资企业的回应率低一些，但是接洽的中资企业中有半数确实认识到有必要公开回应公民社会

对其人权行为的质疑，这一重要事实显示许多中资企业愿意公开直面人权问题。 

 

 
图 1 

 
 

比较国有企业4 和总部设在本地区的私营企业的回应率，前者为 40%，低于后者的 56%（见图 2）。

我们的经验也表明接洽国有企业通常较难，直接联系的公开渠道非常有限。尽管国资委公布了一份

国有企业新闻发言人名单，但 Techweb 发现，按照名单提供的联系信息，120 家国有企业的新闻

发言人有过半都联系不上。  

 

                                                           
3影响我们从某个国家寻求回应的次数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公民社会组织在该国的活跃程度；企业对特定指控已经公开做出回应

的程度；资源中心寻求回应的能力。 

 
4
 使用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国有企业的广义概念，包括纯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 

http://www.stats.gov.cn/statsinfo/auto2072/201311/t20131104_454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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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联合国全球契约（契约）是一项国际政策倡议，加入契约的企业承诺遵守人权、劳工权益、环境和

反腐败领域的十项原则。在我们的样本中，总部设在和不设在大中华地区的契约成员和非成员表现

出了完全不同的回应模式。对于中资企业，契约成员的回应率（33%）低于非成员（53%）。对于

在本地区经营的跨国公司，契约成员回应率（82%）高于非成员（74%）（见图 3）。 

 

鉴于样本数量较小，特别是总部设在中国的契约成员只有 18 个，我们不试图从中得出具体结论。

但是我们鼓励所有企业，不论是否为契约成员，都对外部利益相关方提出的人权影响问题做出更积

极的回应。这一数字应该激励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敦促其成员的经营模式中纳入人权问责制度。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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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问题类型 

 

在大中华地区，我们邀请企业回应的最频繁指控涉及工人权益（见 3.1），占到我们寻求公司回应

案例的 68%，包括中资企业和跨国公司（见图 4）。有关污染和健康问题的指控（20%）排在第

二位，互联网技术公司在政府审查监控网络活动中的合谋行为（6%）排在第三位（见 3.3）。绝

大多数指控都有关劳动权益问题，这一方面突出了侵害劳动权益行为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

报告这些行为的劳工团体的积极工作。 

 
 

 
图 4 

 

对在海外经营的中资企业的侵权指控不同于在本地区发生的侵权行为。对这些企业最多的指控有关

安全问题和冲突区域（37%），其次分别为劳动权益（24%）和强制拆迁（20%）（见图 5）。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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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资企业在海外有侵权指控的国家 

 

我们与中资企业进行了 127 次接洽 ，超过半数的指控侵权行为发生在海外（71 次）。侵权指控涉

及全球许多国家，其中最多发的为缅甸（24%）、柬埔寨（9%）、印度（9%）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6%）。这反映了中国企业对全球的重要影响、人权问题常常伴随经济发展而出现，以及在海外

开展业务前进行妥善影响评估的必要性（见 4.6 节和图 6）。 

 

 
图 6 

3.4 行业 

 

我们寻求回应的企业来自各个行业。但不论中资企业还是跨国公司，“技术、通信和电子”行业都

占据了最高比例（41%）（见图 7）。该行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涉及劳动权益、审查监控和水环境污

染。其次是制造行业（17%），主要问题也是劳动权益。之后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企业（15%），

主要问题通常涉及污染/健康和强制拆迁。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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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评估企业回应的质量 

 

除了记录企业回应的数量，我们还从四个角度评估了这些回应的质量。我们对 138 份回应一一审

阅，回答以下问题：(1)企业是否承认、部分承认或否认指控？2) 企业是否对提出的具体问题直接

“逐条”详细回复，还是笼统回复？ (3) 企业是否承诺改变？ (4)企业的回应是否提到了国际标准

或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我们根据企业总部所在地对结果进行了比较。 

 

问题 1：企业是否承认、部分承认或否认指控？ 

 

我们的数据显示，承认或部分承认指控的跨国公司（分别为 9% 和 23%）稍多于中资企业（分别

为 6%和 17%）。否认指控的中资企业有 61%，跨国公司有 41%（见图 8）。跨国公司比中资企

业更倾向于在回应中表示他们将“进一步调查”。图 8 中的“其他”包括模棱两可或建议我们接洽

另一实体的回复。 

 

我们明白企业承认或否认指控并不一定说明实际上发生了或未发生指控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是企业

回应对于引导围绕指控展开的对话非常重要，通常在解决争端过程中会发挥核心作用。 

 

 
图 8 

问题 2： 企业是 “逐条”详细回复，还是笼统回复？ 

 

我们对企业是“逐条”详细回复还是仅仅提供笼统声明进行了评估。我们把“逐条”回复定义为企

业针对公民社会提出的大部分或所有问题进行了详细回答。“逐条”回复通常更有意义，因为能为

利益相关方提供更多信息，显示出企业愿意进行对话的更开放态度。不过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详细

回复不一定意味着其中呈现的信息更为真实。 

 

样本中的中资企业倾向于提供更为详细的回复：提供“逐条”回复的中资企业（52%）多于跨国公

司（38%）（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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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问题 3：企业是否承诺改变？ 

 

根据收到的回应，在本地经营但总部不在本地区的跨国公司（38%）比中资企业（33%）更多做出

改变承诺（见图 10）。中资企业做出的承诺包括就工人的顾虑改善沟通、监控超时工作、落实卫

生和安全要求；跨国公司做出的承诺包括加强对代工厂（有时涉及第三方）的培训和监测、敦促供

应商改进劳工权益或环保实践（有时会声明如果没有改善，将会中断合作）。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些公开宣布的行动得到落实。这也给相关的公民社会组织提供了机会，例如提出侵权指控的组织

可以采取办法检验这些行动是否得到实施。这符合《指导原则》第 16 条原则，即要求企业表示承

诺履行尊重人权的责任。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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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企业回应是否援引了国际标准或多方利益相关者和行业性倡议？   

 

在收到的回应中，援引了国际标准或多方利益相关者和行业性倡议的跨国公司（30%）稍多于中资

企业（23%）（见图 11）。 

 

回应中援引最多的标准是电子产业公民联盟（EICC）的行为规范，这部分是因为我们接洽的电子

企业的劳动权益问题相对较多。一些企业在回应中援引了《联合国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全球契约

原则》。但令人关注的是，我们收到的回复中，不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在本地区经营的跨国公司，

都没有提到 2011 年通过的《指导原则》。 

 

 
图 11 

4. 大中华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劳动权益  

 

在中国，我们寻求企业回应的所有侵犯人权指控中，超过半数（68%）都与劳动权益相关。这说明

了中国工人所处的环境不佳，他们没有权利组织独立工会。许多都是农民工，他们面临更多挑战，

包括远离家乡，有时几个月或甚至几年都见不到孩子：有 2.6 亿农民离开家乡到城市工作。常见的

侵犯劳动权益做法包括过长的工作时间、工资水平不足以维持生计及工人自由迁移受到限制。  

 

大量有关劳动权益的问题被曝光也证明公民社会在积极报告这些问题（有些其他问题没有得到充分

曝光）。20 多年来，中国劳工通讯一直在关注并促进中国工人的权益，更注重行动的组织（如中

国劳工观察、设在香港的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发布了无数报告，揭露各种品牌

和行业（包括电子和玩具）使用童工和有害化学品 的违法行为。 

 

a. 结社自由：中国规定所有工会必须隶属于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独立工会是违法

的。不过，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和工人维权意识的提高，工厂工人抗议的次数在增加。 2011-

2013 年，有记录的各行业工人抗议总数达 1171 次。缩减成本、没有有效的申诉机制和劳务机构

违反人权的做法是工人抗议的几个主要原因。更多时候是政府和警察（而非私人保安）干预罢工和

抗议，冲突有时会升级，导致有人被殴打和逮捕。工人复工后罢工领袖经常会受到打击报复。  

 

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罢工发生在今年 4 月份，东莞台资企业裕元鞋厂 4 万名工人停工，这次停工维

权缘于过低薪酬和没有社保。最近的另一案例中，遭沃尔玛违法解聘的一名员工胜诉并获得损害赔

偿，现在又把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告上法庭。她指出当她被解雇时，工会认可了对她

“不诚信”的评价，损害了她的名誉权，她的遭遇表明中华全国总工会未履行保护工人权益的职责。

这两个案例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工人维权运动正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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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工厂设立了“申诉机制”，让工人有机会就不公待遇提出申诉。虽然不能替代集体协议或工会，

但有效的申诉机制有助于规范系统地处理和尽早解决问题。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本地 NGO 社会

资源研究所基于《指导原则》非司法申诉机制的八项有效性原则，调研了一些工厂的申诉机制并发

布报告。 有报道称富士康推动独立于管理层的工会直选，但一些组织对其落实的速度表示忧虑。 

 

b. 健康和安全问题（包括死亡事故）：许多行业还存在着严重的健康和安全问题（有时发生死亡

事故）。根据报道，在电子产品代工厂里，有工人死于爆炸事故 ，有的因工作场所的化学品而中

毒。采煤行业报告的死亡人数在下降，但 2013 年还是有 1049 名矿工在事故中丧生。2013 年 6 月，

吉林省一家禽业公司发生火灾，由于出口被锁，120 名工人遇难。  

 

2014 年 2 月，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审议了安全生产法修正案，旨在确保企业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加

强监管，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这一进展值得鼓励，但能否有效执行对减少以后造成伤残和

死亡的违法疏忽行为至关重要。  

 

2010 年富士康（苹果的主要代工厂，属于鸿海集团）多起工人自杀事件见诸报道后，全世界开始

关注中国农民工面临的极端压力，这为改善中国年轻农民工所遭遇的困境和生活工作条件带来了一

线希望。 

 

2012 年初，苹果加入公平劳工协会 (FLA)，意在通过此举解决代工厂的工作条件问题。 同年 8 月， 

FLA 发布进展报告 ，显示富士康在各方面有所改善，包括提供更安全的环境，但是很多员工依然

超时加班工作。到 2014 年，苹果公开提供更充分的中国代工厂的情况信息。但是，虽然认可苹果

在一些领域取得的进步，如缩短工作时间，对管理人员进行健康和安全问题培训，工人权利联盟等

组织还是认为苹果许多改革的力度有些夸大其辞。 

 

c. 童工：根据估计，2011 年中国工厂雇佣了 10 万名未达到工作年龄的儿童 。童工经常通过 实习

计划聘用，劳动力短缺地区的企业尤其愿意采取这种做法。因为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童工的劳动

权益更容易被侵害。中国劳工观察报告指出三星代工厂海格国利电子公司（HEG）雇佣童工劳动。

三星之后检查了 HEG 的工厂 ，但说在实地检查过程中未发现童工。2013 年 5 月，在南方一家据

报道为华硕生产部件的工厂，一名 14 岁童工死亡。该工厂的学生工说所有工人都是 12 小时轮班

工作。  

 

救助儿童会、联合国全球契约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制定的《儿童权利与企业原则 》 

提供了一个综合框架，有助于企业了解和解决对儿童权利和福利的影响问题，可为企业在与儿童有

关的所有领域中（不限于童工）提供有益指导。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6 号一般性意见 规定了

国家在私营部门对儿童权利产生的影响中所承担的义务。 

 

d. 强迫劳动： 2013 年底，中国宣布废止已经实施了几十年的争议性劳动教养制度 （或劳改/劳

教）。在劳教制度下，警察不需走法庭程序就可限制“轻微违法者”人身自由长达四年。该制度常

被用于对付政治异见者和宗教犯人，批评者认为该制度破坏了法治。根据报道，劳教人员不得不在

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在工厂或农场受到折磨和殴打，他们生产的一些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尽管官

方宣布将关闭劳改场所，NGO 认为迫害只是换了别的方式，如虐待和折磨继续存在的戒毒中心和

“黑监狱”。 

 

研究发现，在台湾的外国工人 （主要来自东南亚）成为了债役的受害者。这些工人为了支付高额

务工佣金，不得不向中间人和放贷者借高利贷。到台湾后，他们的工作环境恶劣，而非原先许诺他

们的体面环境。这些工人受到大量债务、合同、护照被用工者扣留以及被迫储蓄等因素的束缚而无

法离开。 

 

e. 歧视：在中国，就业存在的健康、性别、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歧视屡见报道。2010 年国家禁止歧

视乙肝病毒携带者，但法院还是收到了无数因携带乙肝病毒受到歧视的案件。一名硕士研究生把中

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告上法庭并胜诉，他因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被该研究院拒绝聘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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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pdf-工厂内非司法性员工申诉程序（框架）中国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pdf-工厂内非司法性员工申诉程序（框架）中国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pdf-工厂内非司法性员工申诉程序（框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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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14993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14993
http://www.foxnews.com/world/2014/01/04/china-says-it-saw-drops-in-coal-mining-accidents-and-deaths-in-2013-as-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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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25938
http://www.pcmag.com/article2/0,2817,2419223,00.asp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10550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14269/jump
http://www.epi.org/publication/assessing-reforms-portrayed-apples-supplier/
http://www.scmp.com/article/975414/targets-suppliers-use-under-age-labour-watchdog
http://www.clb.org.hk/en/content/intern-trap-%E2%80%93-graduate-job-seekers-cheated-and-exploited-employers
http://www.clb.org.hk/en/content/intern-trap-%E2%80%93-graduate-job-seekers-cheated-and-exploited-employers
http://www.clb.org.hk/en/content/survey-report-child-labour-china
http://www.clb.org.hk/en/content/intern-trap-%E2%80%93-graduate-job-seekers-cheated-and-exploited-employers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Documents/CLWreportreSamsungAllegedChildLabour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Documents/CLWreportreSamsungAllegedChildLabour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19949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docs/issues_doc/human_rights/CRBP/Principles_ZH.pdf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crc/docs/GC/CRC-C-GC-16_en.doc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23519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26858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26860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pdf-vulnerability-to-broker-related-forced-labor-among-migrant-workers-in-information-technology-manufacturing-in-taiwan-and-malaysia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pdf-vulnerability-to-broker-related-forced-labor-among-migrant-workers-in-information-technology-manufacturing-in-taiwan-and-malaysia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09924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20942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04394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04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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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调解结案。在此案中，一名女性控告一家私营培训机构（巨人学校）

因其性别而拒绝接受她的应聘申请。益仁平是中国最活跃的反歧视 NGO，致力于为受害者提供援

助，并开展倡导工作。 

 

4.2 影响健康的污染 

 

a. 抗议大型项目造成的污染：中国民众越来越关注企业环境问题对健康产生的影响。近年来由于

怀疑大型项目损害健康而举行的抗议活动大幅增加。有的项目没有进行充分的、独立的、预先环境

影响评估，因此其中一些抗议得以成功地改变或阻止了一些计划中项目。这些抗议通常借助社会媒

体的力量，如微博 （相当于中国的推特）。 在数千群众上街抗议项目对健康的影响后，政府取消

了中石油计划在昆明建设的对二甲苯 (PX) 工厂 和 中国石化在茂名的 PX 项目。由于公众的抗议活

动，什邡市政府中止了四川宏达公司的钼铜冶炼项目。   

 

但是，一些停工的承诺并未兑现。例如，2011 年曾激起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大连 PX 工厂在官员宣

布工厂将关闭迁址后的几个月，据报道说又悄然复工 。 

 

b. 制造等行业造成的污染： NGO 联合组织“绿色选择联盟”（包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

达尔问环境研究所和其他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报告，指责国际技术公司的中国代工厂直接把重金属

排放到当地水系中。联盟发布的后续报告表扬西门子、诺基亚和沃达丰采取积极行动解决中国代工

厂造成污染的问题。苹果起初拒绝回复 NGO 的询问，但是后来与联盟领导者会谈，宣布对 15 家

代工厂展开调查，并同意公开大部分代工厂信息。在此期间我们几次联络苹果，希望对方公开回应。

根据报道，各种项目排放的污水和有毒气体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如“癌症村”）， 损害

了当地居民的用水安全 。  

 

2013 年 7 月， 绿色和平批评神华集团（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在内蒙古的煤转油项目排放高浓度

的有毒污水，抽取了 5000 多万吨地下水，导致当地农作物歉收，湖泊干涸。尽管一开始相关报道

在国内受到了审查，后来神华还是与绿色和平会谈，表示将停止取用当地水源。 

 

2011 年 7 月， 中国最大的海上油田在渤海湾发生严重漏油事故，该油田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

康菲石油公司合作开发。中国 NGO 指责相关企业和负责监督项目作业的国家海洋局掩盖事故，导

致事故发生 1 个多月后公众才获得消息。2012 年 1 月，两家公司同意支付 1.6 亿美元赔偿渔民的

损失。  

 

在台湾，国立台湾大学 2012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台塑集团在云林县的石脑油裂解项目排放致癌、

损害肝脏的污染物，环保人士说，自从该项目开工，附近一个乡镇的患癌率上升到了台湾平均水平

的 10 倍。尽管当地人反对，2014 年该集团还是申请扩建此项目，并宣称“扩建项目与附近居民患

病情况的关系还有待澄清”。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灾难后， 出于安全考虑，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居民都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反对扩建铀设施，一些计划中的项目因此取消或暂停。  

 

中国环保部部长表示，重大建设项目一律要进行事先影响评估。鉴于涉及环境的群体性事件频发，

国务院明确规定 ，凡是重大建设项目，都要进行“社会风险”评估，但是对这些项目的影响评估

通常都不是独立进行，或者甚至不进行影响评估。中国 2014 年修订了环境保护法，加大了对污染

企业的处罚力度 。但一些批评者对执法力度心存疑虑。为了协助企业了解并全面进行人权影响评

估，Nomogaia 推出了人权影响评估工具包。 

 

c. 大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 中国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常常成为国内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除了认为

交通和工厂造成污染外，国有石油企业中石化和中石油也常常受到指责，因为他们并不积极通过更

新升级炼油厂来减轻空气污染。但两家企业均为各自的环保记录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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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香港地球之友的研究显示，邮轮排放的二氧化硫是造成空气污染、危害健康的主要因素。

在我们呼吁公司公开回应并履行地球之友的要求后，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宣布，首泊香港新码头的

邮轮在泊岸期间会转用低硫柴油。 

  

4.3 信息与通讯技术（ICT）公司与政府合作侵犯表达自由及隐私   

 

数字通讯和互联网是分享信息、组织民众的强有力渠道。ICT 公司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为创造更好生

活带来了机会，但同时也可能卷入一些重大的侵犯人权行为：直接作恶，亦或协助政府和其他企业

作恶。 

 

企业帮助政府侵权最为人所知的案件之一是雅虎 2005 年与中国政府合作，提供了雅虎用户同时也

是一名民主活动人士的师涛的信息，导致师涛之后被起诉入狱。雅虎、谷歌、微软和其他一些公司

被控协助中国政府进行互联网审查。出于对在中国及其他地区发生这些问题的关注，这些公司与其

他一些组织联合成立了全球网络倡议，旨在防止互联网公司参与违反表达自由和隐私权的活动。

2010 年谷歌宣布不再审查中国的搜索结果，2012 年其搜索引擎被指违反了政府对搜索结果的规定

而被部分封锁。  

 

2011 年，美国法院受理两起针对思科公司的诉讼，原告代表被羁押的中国异见人士指控思科参与

设计、实施对互联网内容进行监控审查的技术工具，为政府提起的控告提供帮助：2014 年两起诉

讼被驳回。   

 

2012 年，《纽约时报》报道宇视科技, 一家贝恩资本（总部设在美国的私人股权公司）所有的中国

企业为中国提供监控设备。贝恩对此做出回应，强调宇视产品所宣传的是作为打击犯罪、而非政治

迫害的工具。 

 

许多中国 ICT 公司也协助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包括新浪（旗下有微博）、腾讯（旗下有消息类

应用 “微信”），例如过滤搜索结果和删除敏感信息。举报者由于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倡导活动而

被逮捕，其中包括一名倡导公开昆明炼油厂项目信息的微博博主。 （另请见第 5 节，中国 ICT 公

司的海外活动）。  

 

微软分享了在所有经营活动中应用所有人权原则的经验，中国 ICT 公司及在中国经营的其他公司

可以从中有所借鉴。  

 

据报道，中国企业还向其他专制政府提供设备。路透社消息说，中兴公司 2010 年 签订了向伊朗出

售监控设备的合同。 之后中兴发布声明，在美国开始相关调查后，中兴停止了在伊朗的业务。 

2014 年 3 月，人权观察组织发布报告，详细说明埃塞俄比亚政府所采用的技术，协助监控国内外

的政治异见人士对象。报告提到的中国公司中， 中新赛克和华为回应了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中兴

未做回应。（参加第 5 节了解更多中资企业在海外经营情况）。  

 
 

4.4 强制拆迁/ 土地权利 

 

根据报道，地方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常常串通一气征收土地，用于建设厂房、基础设施、度假地和其

它房地产开发项目。农民和当地居民的土地权利薄弱；地方政府经常是先把土地权卖给开发商，然

后恐吓和/或强迫居民和农民迁走。   

 

2011 年，一桩有关土地的纠纷吸引了广泛关注。广东省乌坎村的村民控诉当地官员与房地产开发

商（据说为碧桂园，但该公司否认与此有关联）合谋强占他们的土地 。一名参加抗议的村民被害，

还有一些被捕。不过最后当地政府释放被关押的村民，并把部分土地还给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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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据报道北京苏家坨镇村民因拒绝地产商提出的征地补偿标准而遭到骚扰及打砸，房子被

强拆。 2014 年，在争议土地边上的一个帐篷里，一村民被烧死，两人受伤。当地村民说这片土地

被秘密卖给了地产开发商，而土地使用权所有者并没有得到合理补偿。  

 

更多时候是警察（而非私人保安）参与镇压抗议活动，有时候使用暴力手段。中央政府已经敦促地

方政府加强保护居民权利，但进展缓慢。据报道，非法征地事件依然频发。 在许多此类案件中，

涉及的地产企业隐身其后，未被曝光，由此导致了问责性的缺失。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代表的密切

关系也意味着反抗他们的村民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 

  

台湾苑里镇居民自 2012 年以来一直积极反对德国风力发电公司英华威的一个风机工程项目。民众

担心计划建设的 14 个风机之间及距住户的距离过近，以及长期暴露在低频噪音环境中可能带来生

理健康和情绪抑郁问题。 居民还指控该公司聘请的海天保全公司的保安人员对抗议者使用暴力，

但保全公司否认“用石头打人”，并声称其保安人员遵守法律。2013 年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在出

访台湾时与社区进行了会谈。   

 

4.5 食品安全问题 – 威胁公共健康和人权 

 

媒体、政府和监督组织都对食品安全忧心忡忡，被曝光的问题包括添加有化学物三聚氰胺的奶制品、

含有毒添加剂的猪肉、添加了致癌物硝酸盐的豆芽，以及被重金属污染的蔬菜和大米。2008 年的

三鹿毒奶粉事件给 30 多万儿童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并造成 6 名儿童死亡，这一事件引起了全民

关注，并引发多起民事诉讼。该事件也显示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政治敏感性以及举报者所冒的风险。

组织民众抗议毒奶粉的赵连海因“扰乱社会秩序”被羁押。 

 

5. 中资企业在海外的人权影响 

截至 2011 年底，有 18,000 家中资企业在全球 177 个国家运营。我们 127 次寻求中资企业的回应，

其中过半（71 次）针对发生在国外的指控（各国的分布情况参见 3.3 节）。这些案件反映了中国

海外投资的广度。 

 

中国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采掘和基础设施行业 （中国技术公司在海外的经营情况参见

4.3 节）。我们最频繁寻求回应的问题有关安全和冲突区域、工人权益和强制拆迁（分布情况参见

3.2 节）。  

 

丹瑞天然气管道和中缅原油管道两项工程跻身于缅甸最大的能源项目之列；中石油是两者的主要股

东。丹瑞天然气运动 2011 年的报告和 2013 年国际地球权利组织及其他 NGO 发布的后续报告指

责参与项目的企业合谋犯下侵犯人权的罪行，如杀戮、强制劳动、性侵及其它暴力、拆迁补偿不公、

歧视及环境污染。我们得到了中石油和其他企业对这些指控的回应。据报道，民众的反对使得项目

延迟，但现在油气管道已经投入运行。 

 

缅甸最大的铜矿位于蒙育瓦的莱比塘山脉，自 2012 年以来由万宝矿业公司（隶属中国北方工业集

团）经营，当地居民对项目有诸多不满。数千名居民组织抗议，指控项目非法获取土地、污染钦敦

江、破坏宗教传统以及造成周边环境损害。抗议者与安全部队对峙，一些积极分子被逮捕羁押。

2012 年 11 月 29 日，警察镇压蒙育瓦抗议者，导致包括和尚在内的几十名抗议者被烧伤。抗议者

的营地被烧， 警察还使用了高压水炮驱散抗议人群。尽管调查委员会认为项目应继续进行，但村

民继续持反对态度。   

在柬埔寨，一些受影响社区和 NGO 于 2012 年发起了旨在“让糖业公司停止剥夺柬埔寨农民土地”

的运动，其声称甘蔗特许协定“导致森林保护区被毁、水源被污染、数百户家庭被迫搬迁……农田

被毁，家园被烧成平地，数千人沦入一贫如洗的境地，还有一些人因敢于抗议而被抓进监狱。”台

湾味王是两家在柬埔寨榨糖公司的股东，其在回应中承诺倘若有任何证明两家公司自居民非法取得

土地，公司愿意归还土地并对所有受影响的家庭负担全部搬迁费用。但是尽管包括泰国国家人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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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在内的许多第三方证实了指控的真实性，两家公司并没有履行承诺。目前此案在柬埔寨和英国

引发诉讼（后者针对位于英国的购买商），以及无数旨在让被迫搬迁的村民得到补偿的活动。 

马来西亚 200 名原住民抗议建设穆仑水坝，该水坝由中国三峡公司承建，沙捞越能源公司经营。

项目计划淹没大约 250 平方公里的雨林和农田。沙捞越在回应中表示，直接受影响的社区已经确

认了各自移民地的选择，并且“搬迁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在其回应中，三峡公司确认因堵

路事件而停工的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正常。 

 

在厄瓜多尔，政府与中国所有的厄瓜考伦特公司（隶属于考伦特资源公司）签订了亚马逊地区的工

业铜矿协议 ，此举激发了大规模抗议，因为许多民众担心项目将会严重破坏流域、生物多样性和

原住民世世代代居住的领地。八名妇女被警察逮捕。 

 

在非洲大陆，中国的大规模投资常常遭到批评：虽然政府欢迎中国不干涉政治事务的立场，民众欣

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但这些通常伴随着高昂的环境和人权代价。此类事件包括赞比亚科蓝

矿山保安开枪致人死亡 ，及对津巴布韦钻石矿手工采矿者的暴力行为。（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收

到了相关企业中国有色矿业和安津公司的分别回应。）法国开发署的一份报告 分析了中石油在乍

得的环境管理工作，并对其透明度和与受影响社区的沟通工作提出批评；我们收到了中石油对此报

告的回应。2013 年 8 月，由于发生原油泄露事故并出于对安全生产的关注，乍得政府叫停了中石

油的业务。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及对非洲专制政府的支持还有其他一些批评，包括 2008 年在津巴

布韦选举结束后处于暴力混乱期间向其出口武器。 

  

中国的对外投资继续快速增长。中国的李克强总理最近访问了非洲四国，他了解对中国投资的批评，

并敦促中国企业“遵守当地法律、尊重风俗习惯，履行好社会责任 。”  

 

6. 企业的法律责任  

6.1 劳动争议   

 

中国的工人可以通过仲裁、法院维护权益，但法律程序有时需要很长时间，对许多人来说也非常复

杂。所有劳动争议都需要经过仲裁程序，尽管仲裁并不能予以民事赔偿。许多企业在败诉后会上诉，

因而许多案件要经历初审、二审，有时还要进行再审。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白皮书，

2010 到 2013 年间，广州仲裁起诉率达到 52%，一审上诉率近 30%。 

中国法律规定，所有工会必须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独立工会是违法的。没有法律承认的独立工人代表，

劳动者行使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就面临着障碍。很多时候，工人在参加完罢工后就被无理开除，法院或

仲裁委员会也不会做出支持工人的裁决。但是 2014 年 6 月，福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开除 40 名罢工工

人的企业违法。这是内地官方机构首次裁决开除罢工工人违法。  

 

组织罢工的工人代表常常面临法律指控。2014 年 5 月，广州为维护集体谈判权进行罢工抗议的 12

名工人被判构成扰乱社会秩序罪，不过罢工领袖在法院裁决后很快被释放。另一名深圳的工人领袖

吴贵军因扰乱交通秩序被捕，也在今年检察部门撤回起诉后被释放。   

 

6.2 环保诉讼 

 

最近几年中国针对企业造成的环境影响的诉讼明显增加。 

 

自 2010 年起，中华环保联合会 (ACEF)，由国家环保部主管的有政府背景的 NGO，已经对一些企

业提起法律诉讼，其中一些被环保法庭受理。2011 年 9 月，中国两家草根环保 NGO，自然之友和

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向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和云南省

陆良和平科技有限公司倾倒铬渣造成环境污染。这是中国 NGO 提起的首桩环境公益诉讼。2012

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允许对污染环境、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但是在修订出

台后，ACEF 2013 年提出的 8 起公益诉讼均未被法庭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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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merica.aljazeera.com/opinions/2014/5/china-africa-unitedstatestradeinvestmentdiplomacy.html
http://www.aljazeera.com/news/africa/2014/05/china-admits-growing-pains-africa-ties-20145475213946362.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Court/content/2014-06/11/content_5587287.htm?node=53956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內地仲裁委首次裁決開除罷工工人違法-中国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內地仲裁委首次裁決開除罷工工人違法-中国
http://www.jttp.cn/a/report/info/case/2014/0416/5420.html
http://www.jttp.cn/a/report/info/case/2014/0416/5420.html
http://www.clb.org.hk/en/content/shenzhen-authorities-drop-charges-against-labour-activist-wu-guijun
http://www.acef.com.cn/en/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yunnan-luliang-peace-technology-part-of-peace-chemical-industry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yunnan-luliang-peace-technology-part-of-peace-chemical-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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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新修订的《环保法》规定，只有在市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连续五

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才有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这样很多 NGO 都被关在了门外。 

 

6.3 其它趋势 

  

原告在中国国内司法体系下得不到补偿时越来越多地在海外提起诉讼。2012 年 7 月，山东省渔民

在美国康菲公司总部所在地德克萨斯州的法院起诉该公司 2011 年 6 月在中国渤海湾造成的漏油事

故。渔民指出漏油污染破坏了渤海湾的生态系统，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生计。之前这些渔民在国内

法院的起诉被驳回。参与起诉的渔民表示，因为在美国发起诉讼一事，他们被政府官员警告、威胁

和监控。 

 

2013 年 3 家 NGO 在法国起诉三星采用了“欺骗性的经营做法”，未能履行其道德承诺，特别是

在中国代工厂违反了使用童工和安全生产原则。  

 

在一些案件中，一些管理层、员工和公司承包商被追究刑事责任。2008 年三鹿集团诉讼（有关在

中国的毒奶粉事件）中, 集团董事长、两名副总经理、奶事业部总经理被判刑。2011 年陆良化工实

业有限公司一案中，包括员工和公司承包商在内的七人因非法倾倒铬渣被判入狱。  

 

法律事务所在对企业侵犯人权的诉讼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发展倡导组织发布报告，阐述

了法律事务所执行《指导原则》的各种办法，其中基于律所针对客户、供应链和雇员的实践，建议

了最佳做法和未来方向。 
 

7. 有关工商企业与人权的重要活动  

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中国 2011 年采纳《指导原则》。但是政府和企业并没有广泛应用

《指导原则》；同时尽管有成千上万个公益 NGO，只有很少一些真正基于《指导原则》开展倡导

活动。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报告揭示了六家工厂的实践与《指导原则》存在的差距，报告旨在帮助纺织

企业建立符合《指导原则》的有效申诉机制。中国的一家 NGO 社会资源研究所（SRI）发布基于

《指导原则》建立工厂内非司法性员工申诉程序的报告。SRI 还把一份有关 NGO 如何使用《指导

原则》的报告翻译成中文。 一些行业协会也已经开始参照《指导原则》，并在他们企业社会责任

的指导中采用工商业与人权的用语，例如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的《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

责任指南》和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的《矿业对外投资社会责任指引》。 

 

2013 年 4 月，联合国全球契约、负责任投资原则、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清华经管学院、全球企业

与人权倡议（GBI）和中远集团合作组织了海内外商业领袖和投资者圆桌会议，交流了各自在经营

和投资中实施尊重人权的思路和经验。 

 

在台湾，台湾人权促进会在 2013 年一份季刊出版了企业与人权专辑，以引起各界对相关个案及活

动的关注。 

 

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的网站有《联合国指导原则》和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工作组辟出专栏，并提供

包括中文和英语在内的七种语言版本。《指导原则》的中文版面提供从英语翻译成中文的指导材料

和实施范例，旨在帮助中国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落实《指导原则》。   

 

8. 结论与建议  

与所有国家的企业一样，在大中华区运营的企业与在海外经营的中资企业都要按照联合国原则，尊

重国际承认的所有人权。但是如果本简报所述，这两者目前的做法与《指导原则》中规定的最低限

度的国际合理标准还有很大差距。企业和政府强调经济收益和发展，通常都把人权影响视为经济发

展的副产品，因此予以忽略。一再发生的抗议罢工事件凸显了这一现状，也反映了工人和社区对本

http://www.chinadialogue.org.cn/article/show/single/en/6938-The-three-year-battle-for-China-s-new-environmental-law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conocophillips-lawsuit-re-oil-spill-in-china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17492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Categories/Lawlawsuits/Lawsuitsregulatoryaction/LawsuitsSelectedcases/SanlulawsuitsretaintedmilkinChina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Categories/Lawlawsuits/Lawsuitsregulatoryaction/LawsuitsSelectedcases/SanlulawsuitsretaintedmilkinChina
http://www.a4id.org/story/implementation-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and-human-rights-law-firms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18542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pdf-工厂内非司法性员工申诉程序（框架）中国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pdf-工厂内非司法性员工申诉程序（框架）中国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pdf-如何将联合国有关商业和人权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企业研究与倡导：公民社会组织指南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pdf-如何将联合国有关商业和人权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企业研究与倡导：公民社会组织指南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4&cad=rja&uact=8&ved=0CKkBEBYwDQ&url=http%3A%2F%2Fwww.cesa.cn%2Fnewsdown%2F600.aspx&ei=Ox7vU9D-HIHg8AXAy4DwCw&usg=AFQjCNHRRIrSwgW5quWzVPzN5QbWkC97iQ&sig2=NM629QI_OVNHDfDVLkEqtw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4&cad=rja&uact=8&ved=0CKkBEBYwDQ&url=http%3A%2F%2Fwww.cesa.cn%2Fnewsdown%2F600.aspx&ei=Ox7vU9D-HIHg8AXAy4DwCw&usg=AFQjCNHRRIrSwgW5quWzVPzN5QbWkC97iQ&sig2=NM629QI_OVNHDfDVLkEqtw
http://www.cccmc.org.cn/docs/20140317161420469635.pdf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pdf-全球背景下的可持续商业和投资：权利、风险与责任-中国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node/98738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node/86208/%E8%81%94%E5%90%88%E5%9B%BD%E6%8C%87%E5%AF%BC%E5%8E%9F%E5%88%99/%E8%81%94%E5%90%88%E5%9B%BD%E6%8C%87%E5%AF%BC%E5%8E%9F%E5%88%99-%E6%9C%80%E6%96%B0%E6%96%B0%E9%97%BB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node/86623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node/8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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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企业人权影响的普遍忧虑。如果企业和政府不积极解决这些问题，民众会更加焦虑，更多抗议

也会接踵而至。 

 

政府与企业必须从整体考虑那些似乎不相干的问题（劳工、环境、互联网自由、土地权利、食品安

全等）；与企业相关的人权问题通常有着紧密的内部联系，企业只有采取综合举措、统一工具才能 

处理好人权问题。把《指导原则》作为框架，可以帮助政府对企业进行适当的监管，帮助企业采取

有效举措和创新手段，确保在经营中尊重、促进人权。《指导原则》也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国际语言，

促进本地区内以及国际间各方力量的对话和合作。 

 

基于本简报所述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针对企业的建议 

 

《指导原则》第二个支柱“公司尊重人权的责任”阐述了对企业履行尊重人权责任的各项预期。 

 

 制订实施人权政策。该政策应得到企业最高管理层的批准；有专家参与提供专门知识；规

定对个人、商业伙伴的人权预期；对外公开；体现在业务政策和程序中。政策或相关培训

应确保人权内置于全公司所有相关人员的日常活动中（即采购、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

数据保护、法律部门等）。更多信息请参见《指导原则》第 16 条及我们有关人权政策的网

页。 

 

 人权尽责和影响评估。人权尽责包括对整个供应链和商业关系进行独立的人权影响评估，

并利用评估结果指导商业决策。企业应对其在海内外的业务进行彻底、独立的影响评估。

更多信息请参见 《指导原则》第 17-21 条、我们有关尽责和影响评估的网页。 

 

 把人权问题内置到供应链的管理流程中。在中国采购的企业要彻底解决其供应链中存在的

劳工和环境问题。2012 年底，Shift 主办了一系列商界领袖研讨会，为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

尊重人权提供了实际指导。 

 

 定期通报。定期发布人权影响报告，披露实施《指导原则》的进展。更多信息请参见 《指

导原则》 第 21 条、全球汇报计划、报告保证框架计划 和我们有关报告的网页。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和社会资源研究所的报告建议了在中国工厂建立非司法性申诉机制的最佳办法。 

 

 补救侵犯人权行为。如果确实发生了侵权行为，企业必须要通过设立非司法性申诉机制来

进行补救。《指导原则》第 31 条 陈述了确保这些机制有效的标准——更多工具与指导见

此处。 

 

 与其他企业、公民社会和权利所有者合作。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就

人权尽责与公民社会磋商，或与权利所有者会谈了解企业业务对他们权利的影响。更多信

息见 《指导原则》第 18 条 ，如需有关重要概念（如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更多材料，请

参见 这里。 

 

针对政府的建议 

《指导原则》第一个支柱阐述了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指导原则》是一套普遍适用的全球标准。
因此，大中华地区的国家及地方政府都应履行其有关工商业活动影响下保护人权的职责。 

 

 制定实施国家工商业与人权行动计划。这些计划应该叙述政府迄今已经采取的步骤以及实

施《指导原则》中有关国家的各方面义务的具体规划。很多国家已经制定了这样的行动计

划，但本地区的政府还未开始此项工作。目前已有的计划和更多指南可参见这里。 

 

尽管中国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考虑到过去几十年企业力量的

增强，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行动计划中有关企业人权影响的内容还远远不足。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CH.pdf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UNGuidingPrinciplesPortal/ToolsHub/Companies/StepTaken/Policy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CH.pdf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UNGuidingPrinciplesPortal/ToolsHub/Companies/StepTaken/DueDiligence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UNGuidingPrinciplesPortal/ToolsHub/Companies/StepTaken/ImpactAssessment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doc-在全球供应链中尊重人权：shift-研讨会报告（二）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doc-在全球供应链中尊重人权：shift-研讨会报告（二）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CH.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CH.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Pages/default.aspx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Documents/RAFI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UNGuidingPrinciplesPortal/ToolsHub/Companies/StepTaken/Reporting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18542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18542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pdf-工厂内非司法性员工申诉程序（框架）中国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CH.pdf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node/86958#125355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CH.pdf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自由、事先与知情同意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node/86958#125350
http://www.scio.gov.cn/zxbd/nd/2012/Document/1172889/11728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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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布执行法律。立法和监管活动是政府要求和鼓励企业尊重人权的重要工具，包括要求进

行人权尽责和报告。更多信息可参见《指导原则》第 3 条。现有的尽责法规数据库在此处，

更多范例和指导见这里。一些重要的法律修订都着眼于更好地保护人权，因此人权取得进

展的下一关键步骤就是这些法律得到有效执行。 

 

 指导企业。国家应明确规定对在其领土注册和经营的工商企业尊重人权的预期，其中包括

扩大国资委和银监会所发布的指导意见和指引的覆盖面、影响力和实施范围（参见第 2

节），为需要具体指导的企业提供更多支持。参见《指导原则》第 2 条 ，更多指南见此处。 

 

 建立负责任的采购实践规范。要求为政府供货或与政府有商业往来的企业在进行采购时，

要进行独立彻底的人权尽责，执行《指导原则》。参见《指导原则》第 5-6 条，更多范例

和指南见这里。 

 

 提供补救（救济）渠道。国家应设立司法和非司法机制，使被企业侵权的受害者获得补救

（救济），并出台治外规定，确保中资企业对海外造成的人权伤害负责。《指导原则》的

第三个支柱阐述了补救（救济）途径，包括消除获得司法补救（救济）的壁垒，以及设立

维护有效的非司法申诉机制。 
 

 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由于缺乏容易获得并且可负担的法律服务，中国的人权受害者往

往很难起诉肇事企业。在不易获得法律援助的情况下，受害者往往通过抗议、罢工或其他

方式来表达不能获得合理解决的诉求。我们建议政府通过增加法律援助资金、放宽法律援

助领域、支持提供法律援助的 NGO、建立基于社区的法工（paralegal）项目、以及提倡律

师提供人权公益服务等方式为受害者提供更易获得的法律援助。    

 

9. 本简报作者 

首席作者：周龙炜，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大中华地区研究员及代表：chow (at) business-

humanrights.org 
 

其他作者：程骞（大中华地区助理研究员）、吴亦锵（实习研究员）、Annabel Short（项目主任）

– 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 

         

10. 关于资源中心 

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是一家独立的非盈利组织，为全球民众提供企业对人权带来正面或负面影响的

信息。我们是有关工商业与人权信息的集成领先者：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  

 

资源中心网站追踪 5000 多家企业在 180 多个国家的人权影响（正面和负面）报道，为此领域的所

有人员提供指导工具和资源。网站链接的信息来源包括当地草根组织、国家和国际 NGO、企业本

身、国际机构和媒体报道。在链接含有对企业指控并且无企业回应的报告前，中心邀请企业做出回

应，并把回应与报告放在一起。 

 

我们的地区研究员在巴西、哥伦比亚、香港、印度、日本、肯尼亚、黎巴嫩、塞内加尔、南非、泰

国、英国、乌克兰和美国工作。前联合国人员事务高级专员、爱尔兰前总统 Mary Robinson 担任

中心国际咨询网络的主席。为保持独立性，避免任何利益冲突的嫌疑，我们不接受任何公司、公司

基金会的捐款。 

 

除此大中华地区简报外，我们还发布了其他十几个地区/国家的地区简报。 

更多详情，请参见我们网站的关于我们 。  

 

订阅免费的《每周快讯》，了解企业与人权的新闻大事。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CH.pdf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Links/Repository/1018734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UNGuidingPrinciplesPortal/ToolsHub/Governments/TypeInitiative/RegulatoryActionEnforcement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CH.pdf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node/86958#125350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CH.pdf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UNGuidingPrinciplesPortal/ToolsHub/Governments/TypeInitiative/Procurement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CH.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CH.pdf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regional-country-briefings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关于我们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订阅《每周快讯》-0?email=&submit=%E8%AE%A2%E9%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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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关注我们有关中国的报道：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中国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有任何网站资料建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大中华区研究员周龙炜的电子邮

件地址是 chow@business-humanrights.org。 

 

点击这里，现在捐款  

 

为了支持我们在大中华地区和全球的工作，支持我们为全球民众免费提供信息，请考虑为我们捐款。

我们不接受来自公司、企业基金会的捐赠，因此个人和基金会的捐款对本中心的持续运作至关重要。 
 

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注册慈善机构（注册号：1096664），在美国是根据 Internal 

Revenue Code 第 501 条(c)(3)获豁免缴税的非牟利组织。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中国
mailto:chow@business-humanrights.org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E6%94%AF%E6%8C%81%E6%9C%AC%E4%B8%AD%E5%BF%83%E5%B7%A5%E4%BD%9C

